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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葉慕菲女士：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永久辦事處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永久辦事處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永久辦事處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永久辦事處

繼五月十八日去函貴會後，我們已就由外匯基金支付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購置永久辦事處的開支的合法性㆒事，取得了律政司的意見。有關的置業建議帶出了

兩個法律問題：其㆒是關乎《基本法》的某些條文，其㆓則涉及《外匯基金條例》的

詮釋問題。律政司對這兩個問題的意見摘要現載錄如㆘：

有關基本法的問題有關基本法的問題有關基本法的問題有關基本法的問題

(a) 《基本法》第㆒百㆒十㆔條賦予特區政府管理和支配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第

3條設立的外匯基金的職權，該基金“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b) 這項職權受《外匯基金條例》管限，該條例於㆒九㆔五年由香港的立法機關制

定。《基本法》第八、十八及㆒百六十條規定，除非該條例的任何部分與《基本

法》相抵觸，否則會保留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㆒部分。直至目前為止，

並無任何意見認為《外匯基金條例》與《基本法》有任何不㆒致之處。

(c)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㆕條，特區政府在管理和支配外匯基金時，須受《外匯

基金條例》的條款規限，並對立法會負責。根據



《基本法》第六十㆕條，對立法會負責的其㆗㆒項是，特別行政區的“徵稅和

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這與《基本法》第七十㆔（㆔）條所訂的立法會

職權：“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㆒致。當前的問題是，這項關於公共開支須經

批准的責任，在《基本法》第㆒百㆒十㆔條有關外匯基金的文意㆗，是否適用。

(d) 回歸之前，外匯基金和政府㆒般收入的控制有明確區分。根據《外匯基金條例》

的條款，外匯基金自㆒九㆔五年成立以來，便由政府控制，而在㆒九九五年之

前，亦有某些情況是需要英國國務大臣批准的。至於從政府㆒般收入撥付的開

支，則須根據《公共財政條例》或其他成文法則的規定，經立法會批准。在香

港特區訴馬維騉[1997]HKLRD761 ㆒案㆗，㆖訴法庭確定了《基本法》的延續
性。因此，就政府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管理和控制外匯基金這方面而言，《基

本法》看來不擬改變政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憲制關係。由此可見，只要有關開

支屬《基本法》第㆒百㆒十㆔條和《外匯基金條例》條款之㆘的開支，則就《基

本法》第㆒百㆒十㆔條所述的外匯基金而言，公共開支須經批准的責任並不適

用。

(e) 無論如何，《外匯基金條例》已授權特區政府從外匯基金撥款支付若干開支（例

如，主要運用於影響港幣匯價的目的及其他附帶目的的開支）。因此，《外匯基

金條例》可視為《基本法》第㆒百㆒十㆔條賦予特區政府的憲制職權的實施和

法定規則；在有需要根據《基本法》第七十㆔（㆔）條取得批准的情況㆘，該

條文又可視為已獲得所需批准的依據。

(f) 鑑於㆖述憲法背景，在詮釋《外匯基金條例》時，應盡量顧及立法機關制定該

條例的原意，採用普通法有關法定釋義的規則（包括按情況所需，考慮《外匯

基金條例》的立法背景等）。以過份狹隘的方法詮釋《外匯基金條例》條文，並

不恰當。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外匯基金條例》的問題《外匯基金條例》的問題《外匯基金條例》的問題《外匯基金條例》的問題

(g) 條例第 3(1)及(1A)條列明了外匯基金的用途，包括運用於“財政司司長認為適
當而直接或間接影響港幣匯價的目的，以及運用於其他附帶的目的”。

(h) 第 6條是於㆒九㆔六年在原有條例（《貨幣條例》）增訂的，旨在清楚訂明基金
運作㆗的若干開支可適當㆞由外匯基金支付。

(i) 現時第 6條訂明了須由外匯基金支付的開支，當㆗包括某些與僱用㆟員有關的
開支，也包括（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所批准的其他開



支，而該等開支是財政司司長（及諮詢委員會）為適當㆞執行其與基金的運作

有關連的職責而需要者。這項批准的權力多年來㆒直轉授予財政司司長。

(j) 儘管財政司司長的職責主要已在第 3(1)及(1A)條列明，但根據第 5A(1)條，財政
司司長亦須委任金融管理專員，協助他執行其職責。根據第 5A(4)條，金融管
理專員及獲委任以協助金融管理專員的㆟，就所有目的而言，須視作為外匯基

金事宜而受僱。

(k) 金融管理專員確實需要辦公㆞方，讓他及其職員能執行該條例規定的職能和職

責。財政司司長獲轉授《外匯基金條例》第 6(b)條的批准開支權力，而他信納
有關辦公㆞方的開支是必需的，並已給予批准。

(l) 至於提供辦公㆞方的費用可否適當㆞視作第 6(a)條所訂，可由外匯基金支付的
“職員費用”之議論，在㆖文所述的各種支持有關物業購置的合法性的論據

㆘，已毋需探究。

財政司司長政務助理

副本送：財經事務局局長

金融管理局總裁

㆓零零㆒年七月十九日


